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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東縣衛生局長期照顧服務異常事件通報作業規範 

壹、 目的： 

為維護長期照顧個案服務過程之安全性，降低異常事件發生頻率，期望

即早發現問題，落實預防效果，防止類似事件再發生，並加強服務人員

對異常事件預防觀念，以盡早通報相關權責單位，減少服務糾紛之發生。 

貳、 適用範圍： 

長期照顧個案、A單位、B單位、醫事巷弄長照站、臺東縣衛生局、臺

東縣長期照顧管理中心。 

參、 名詞定義： 

異常事件，係指長照服務對象或長照服務人員提供服務時，受照顧作業

時導致或發現長照服務對象或長照服務人員發生（可能）身心傷害、死

亡、財產毀損、其他警訊事件皆屬之。 

肆、 通報作業規範： 

經本縣照顧管理專員、A單位、B單位、C單位於個案管理期間或服務過程

中，發現長照服務對象或長照服務人員發生以下異常事件時，應於事實發

生後依本作業規範進行通報至相關權責單位。 

 

註：以下個案係指異常事件受害者。 

伍、 內容： 

一、應通報之個案異常事件及時機點 

類別 發生時機 定義及項目 

送醫事件 服務過程 潛在性或已危急生命、肢體及器官功能狀況， 需快
速控制與處置。 
註：如服務過程中，個案因身體不適，需緊急送醫
治療。 

照顧意外事件 服務過程 如於服務過程中，個案發生意外，不論是否就醫治
療，請選照顧意外。 
 
註:非服務過程中發生的跌倒或意外事件，至衛生福
利部照顧服務管理資訊平台異動通報紀錄即可。 

藥物事件 服務過程 與給藥過程相關之異常事件，如：對象錯誤、藥物
錯誤種類、劑量錯誤、使用途徑錯誤，致個案服藥
後發生之異常事件。 

治安事件 服務過程 服務過程中發生失蹤、物品被偷竊、騷擾等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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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害行為事件 服務過程 服務過程中發生言語衝突、身體攻擊等事件。 

公共意外事件 服務過程 服務過程中服務場所發生火災、天災、水災等緊急

事件。 
註:非服務過程中發生之公共意外，至衛生福利部照
顧服務管理資訊平台異動通報紀錄即可。 

違反專業倫理守

則者 

服務過程 如：侵害個案及其家屬隱私權；因個案之性別、出

生地、種族、宗教、教育、職業、婚姻狀況、生理

狀況而為歧視或不公平待遇；向個案推銷、販售、

借貸及不當金錢往來之行為；假借廣告名義，行招

攬服務；巧立名目向民眾收取費用。 
疑似家庭暴力暨

性侵害事件責任

通報 

不限服務時段，

知悉時即通報 
1. 家庭成員間實施身體或精神上不法侵害之行

為，例如：遺棄、身心虐待、歧視、傷害、違

法限制個案人身自由或其他侵害其權益之行

為。 

2. 性侵害事件 
疑似性騷擾事件 不限服務時段，

知悉時即通報 
長照服務人員疑似遭受長照服務對象或案家屬言語

或肢體之騷擾行為。 

自殺(含意圖)、

自傷事件 

不限服務時段，

知悉時即通報 
長期照顧服務人員於知悉有自殺行為情事時， 於24

小時內進行自殺防治通報作業。 

註：依自殺防治法第11條及自殺防治法施行細則第

13條規定辦理。 
傳染病通報 不限服務時段，

知悉時即通報 
傳染病定義:依傳染病防治法第三條規定之傳染病

類別。 

其他 服務過程 非上列安全事件，違反服務契約書或相關規範，影

響長照服務對象權益。 
 

二、通報及處理原則： 

異常事件發生後，發現異常事件的第一線人員應立即報告主管， 說明事情發

生經過，現場對長照服務對象及其家屬即時解說並取得諒解，不得無故延遲回

報。該單位主管依異常事件嚴重程度完成通報流程。 

三、異常事件嚴重度評估： 

(一) 無傷害：事件發生，但是沒有造成任何的傷害。 

(二) 輕度傷害：只需要緊急處置，無其他後遺症或影響。 

(三) 中度傷害：需額外的探視、評估或觀察，且需要額外的醫療處置(遇)，

如：送醫、心理諮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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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重度傷害：除需要額外的探視、評估或觀察外，還需住院或延長住院時

間作特殊的處置。 

(五) 極重度傷害：個案永久性殘障或永久性功能障礙，例如：截肢或癱瘓、

昏迷。 

(六) 死亡：個案死亡。 

四、通報流程： 

(一)初報：依通報流程規範訂定時效進行第1次通報。 

1. 無/輕度傷害：第一線人員應立即報告主管，說明事情發生經

過，並24小時內完成照管平台異常通報，若為服務單位造成之

異常事件應擬定改善策略，預防類似事件再發生。 

2. 中度傷害： 

(1) 現場處理：第一線人員應立即報告單位主管，說明事情發

生經過，依指示完成初步處理，視個案實際狀況撥打救護

車或協助就醫，並完整記錄事發經過，對個案及其家屬即

時解說並取得諒解，不得無故延遲回報。 

(2) 時效/通報層級：自事實發生4小時內由通報單位主管以電

話先行向本局長期照顧科說明，並於24小時內完成異常事

件通報單遞交及照管平台異常通報。 

3. 重度以上傷害： 

(1) 現場處理：第一線人員應立即報告單位主管，說明事情發

生經過，依指示完成現場緊急處理，並撥打救護車，完整

記錄事發經過。 

(2) 時效/通報層級：自事實發生1小時內由通報單位主管以 

電話先行向本局長期照顧科說明，並於24小時內完成異

常事件通報單遞交及照管平台異常通報。 

(二) 續報：持續追蹤個案實際情況時，倘有重大變化須為續報(如：個案

須住院或延長住院時間)，原則為5個工作日內，倘有必要則依權

責單位評估得以縮短或持續追蹤。 

(三) 結案：異常事件結案時須為結案(如：個案因服務單位造成之異常事

件已擬定改善策略、因異常事件死亡等)，原則上為最後一次續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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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10個工作日內，倘有必要依權責單位評估得以縮短。 

註1:異常事件通報單請通報臺東縣衛生局長期照顧科(電話089-310400、傳

真089-346790)，並請至衛生福利部照顧服務管理資訊平台同步完成異

動通報。 

註2:通訊軟體係指電話、電子郵件或各種即時通訊軟體，便於通報單位主管

即時向權責單位說明之方式。 

註3:若因特殊狀況(如疫情期間大量通報)，可依主管機關規定調整異常事

件通報方式。 

註4:第一線人員應依現場狀況通報相關機關(如：撥打救護車、協助就醫、

警察局、家庭暴力暨性侵害事件責任通報、自殺防治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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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常事件通報作業流程 
 

階 

段 

權 

責 

異常事件通報作業流程 說明 

案 

件 

發 

生 

第

一

線

服

務

人

員 

 第一線服務人員： 

本縣照顧管理專員、A單

位、B單位、醫事C於個案

管理期間或服務中。 

現 

場 

處 

理 

 

初 

報 

通

報

單

位 

 1. 初報：依通報流程規

範訂定時效進行第１

次通報。 

2. 異常事件通報單請通

報至本局長期照顧科

(電話 089-310400、

傳真089-346790)。 

續 

報 

 續報：持續追蹤個案實際

情況時，倘有重大變化須

為續報（如：個案須住院

或延長住院時間），原則

以5個工作日內，倘有必

要則依權權責單位評估得

以縮短或持續追蹤。 

結 

案 

 結案：異常事件結案時須

結案（如：個案因服務單

位造成之異常事件已擬定

改善策略、因異常事件死

亡等），原則尚未最後一

次續報後10個工作日內，

倘有必要依權責權責單位

評估得以縮短。 

事情嚴重度 

完整記錄事發經

過擬定改建議方

案預防再發生，

並至照管平台異

動通報 

視傷害程度進行 

初步/緊急現場處理 
通報單位主管 

中/重度 

發生或發現異常事件 

1小時內致電本局

長期照顧科說明 

評估是否有

重大變化 

4小時內致電本局

長期照顧科說明 

續報 

結案 

原則5個工作日內 

24小時內完成異常事件通報單及照管平

台異常通報 

有 

無 

無/輕度 

中度 

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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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東縣衛生局長期照顧服務異常事件通報單 
 

收件日期(由本局填寫)：      通報編號(由本局填寫)：      

通報階段： □初報□續報□結案 

通報日期  

通報者資料 單位：      職稱：     姓名：       

與事件有關聯服務類

別： 

□居家服務□日間照顧/小規模多機能□家托服務□專業服務 

□交通接送□輔具及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服務□喘息服務 

□送餐服務□個案管理□照管中心□其他      

異常事件受害者 

基本資料： 

姓名：        

身分證字號：       

居住鄉鎮市： □台東市□卑南鄉□延平鄉□鹿野鄉□關山鎮□海端鄉 

□池上鄉□太麻里鄉□金峰鄉□達仁鄉□大武鄉□東河鄉 

□成功鎮□長濱鄉□綠島鄉□蘭嶼鄉 

事件發生地點：  

事件發生日期：   年 月 日 時 分；□不知道 

與事件有關聯的單位  

與事件有關聯的人員 □照服員□專業人員□交通服務人員□喘息服務人員□輔具服

務人員□送餐服務人員□照管專員□個管人員□其他        

事件類別 服務過程中 
□送醫事件□照顧意外事件□藥物事件□治安事件 
□傷害行為事件□公共意外□違反專業倫理守則者 
□其他，請說明：      

不限服務時段，知悉時即通報 

□疑似家庭暴力事件暨性侵害責任通報 

□自殺(含意圖)、自傷事件 

□傳染病通報 

□疑似性騷擾事件 

事發經過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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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事件發生後的立即

處理（可複選） 

□無介入→ 
○不需任何處理 ○拒絕處置 ○其他，請說明：   

□送醫治療 
□予以慰問及支持 
□通報相關機關      
□已於24小時內完成家庭暴力暨性侵害事件責任通報 

□已通報自殺防治中心 
□其他，請說明：      

業管單位回覆欄位 

回復日期： 

查辦結果： 

 

 

 

 

 

 

 

 

 

 

 

 

 

業務承辦：     業務督導：      科長： 

 

臺東縣衛生局長期照顧科聯絡方式： 

電話：089-310400 傳真號碼：089-346790 


